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5）罚决字〔建设〕第31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四川顺昶恒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事实
	四川顺昶恒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乐山市体育中心场馆及室外健身场地改造项目、乐山市主城区智慧停车项目（体育中心停车场项目）幕墙工程专业分包工程，并与总包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工程合同价款3211829.12元；随后于2022年3月26日将该项目幕墙专业工程劳务分包给杨弟建个人，并签订《乐山市体育中心场馆及室外健身场地改造项目幕墙工程劳务分包合同》。2022年4月份，当事人依照与总包单位签订的《幕墙工程专业分包合同》进场施工，该专业分包项目的幕墙工程的劳务工作由杨弟建个人组织工人完成，2022年8月完成所有幕墙工程施工，2022年11月25日验收合格。

	处罚依据
	违反条款：《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处罚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18468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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